附件2
翁源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深化试点三年行动实施项目技术服务费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     翁源县自然资源局              

填报人：         吕玲            
联系电话：       0751-2832638            
填报日期：      2025年5月7日             

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括。

根据《韶关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深化试点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韶自然资（联）字〔2023〕327 号）的通知，为推动我市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做深做实，进一步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服务支撑全市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开展本项目，本年度项目投入5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

开展翁源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进一步摸清我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逐步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夯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基础，为构建全面清查与专项清查相结合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的“双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

绩效评价的对象是翁源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深化试点三年行动实施项目技术服务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的范围主要包括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等。
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绩效评价原则。一是科学规范原则。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公开公正原则。坚持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并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三是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与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与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具体评价指标采用《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按指标及评价标准打分，对过程（20分）、产出（40分）、效益（40分）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价。

评价方法。采用目标效益分析法。

评价标准。依照项目实际情况、参考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相应评分体系、结合项目绩效表的相关指标，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首先收集项目实际情况相关资料，对项目的全方位指标进行详细掌握；其次熟悉绩效评价评分体系，对照项目建库指标建立各指标的评价标准；最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项目绩效评价。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相关评分体系和实际情况，自评综合得分为100分。
四、绩效情况分析
（一）决策分析
根据自然资源执法管理工作需要，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及各类考核提供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及反映用于矿产资源执法方面的支出。

（二）过程分析

1、资金管理。

根据项目进度情况，预算安排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实际支出率为100%。
事项管理。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已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

（三）产出分析

1、数量指标分析。

完成成果检查清查资源的种类：土地、矿产、森林、草地、湿地、水资源等。

成本指标分析。

总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四）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资金支出合规性为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分析。

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一张图”。

社会效益指标分析

项目开展覆盖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
主要绩效

数据成果提交市局，自评综合得分为100分。


